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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2019年自然资源卫片
执法工作方案的通知
周政办字〔2019〕22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2019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工作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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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2019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工作方案

为维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秩序，确保顺利完成2019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工作，按照《淄博市2019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工作方案》以及市区两级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
（一）工作任务。严肃查处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客观评价日常执法工作成效；进一步落实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依法依规实施约谈问责，压实政府主体责任和部门协同责任；实行“存违挂账”机制，利用制度的笼子对违法用地形成刚性约束；开展“季度+年度”卫片执法工作，提高执法时效性和实效性。
（二）职责分工。区政府负责全区2019年自然资源卫片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警示约谈、公开通报、责任追究等措施，督促镇（街道）全面彻底整改自然资源违法违规问题。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各镇（街道）开展好卫片执法检查相关工作，组织业务培训、数据初审和实地验收，挂牌督办和公开通报典型违法案件，督促违法违规问题依法查处整改到位，对监测图斑合法性判定以及卫片执法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直接责任；财政部门负责做好经费等保障工作，统一接收依法没收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各镇（街道）对本辖区卫片执法工作负总责，承担整改主体责任，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格按照共同责任机制要求，履行自然资源监管职责，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工作调度与协调，严厉制止、查处、整改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按照有关时间安排、政策界限和技术规范，依法依规整改自然资源违法案件，确保按照上级标准拆除整改到位。
二、工作重点
（一）严格核查责任，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行为。通过内业比对、现场核实、合法性判定等工作，及时发现、制止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上报数据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二）严肃查处责任，依法查处违法案件。要依据法定职责，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按照“严字当头，敢于较真、敢于碰硬”的原则，既查事也查人，既查违法事实也查决策过程，确保履职到位。对依法该立案的坚决立案，该拆除的坚决拆除，该没收的坚决没收，该移送的坚决移送。要突出重点，采取挂牌督办、公开通报、联合查处等方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对重大、典型及调查阻力较大的案件，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区政府汇报，区政府按照《意见》要求，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采取强有力措施，全力推进联合执法，确保整改到位。对随机抽查、数据成果审核、实地验收等工作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等问题严重（如单宗违法用地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面积5亩以上，或一般耕地10亩以上）的镇（街道），即时开展警示约谈或启动问责。
（三）压实整改责任，切实消除违法状态。坚持把违法行为查处整改落实结果作为衡量卫片执法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违法行为未依法处理到位的，不得办理相关行政许可；确需补办手续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后，从新从高进行征地补偿和收取土地出让金及有关规费；依法该拆除的坚决拆除，对占用农用地的及时恢复农业用途，确保农地农用；对属于其他执法部门职责范围的，要及时移交移送并做好记录。各镇（街道）要结合2019年卫片执法工作及违法违规用地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历史遗留违法用地、违法采矿行为整改力度，积极消除违法状态，并于5月底前全面完成整改工作。
（四）落实主体责任，严肃约谈问责。一是依据《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等规定，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镇（街道），提请区政府开展警示约谈，责令限期整改：突破耕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占用耕地面积较大、比例较高的；重大、典型违法案件较多或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自然资源日常监管保护不力，查处整改违法行为不积极不主动，整改落实不到位的；以虚报瞒报数据及其他方式弄虚作假的。二是责令整改期满后，对整改工作推进不力，违法仍然严重、符合相关问责规定的镇（街道）主要领导人员和其他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启动问责。
（五）突出监管责任，实行“存违挂账”。对于卫片执法检查阶段不能消除违法状态的，纳入自然资源执法问题整改台账，持续督导检查，直至消除自然资源违法状态（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完善用地手续或拆除复耕到位）。同时，要严惩违法主体，将违法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对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或个人，要列入“黑名单”，增加违法成本，遏制违法新增。
（六）履行保护责任，开展日常执法评价。区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对镇（街道）日常执法情况进行评价，督促镇（街道）切实履行自然资源保护责任，及时发现并遏制新增自然资源违法行为。
三、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
（一）工作对象。2019年卫片执法工作对象包括自然资源部下发的2018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图斑和2019年季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图斑。
（二）工作方式。一是统一使用省自然资源厅卫片执法系统进行内业比对、实地核查、合法性判定等工作。二是与2018年度、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密切衔接。对卫片执法工作中发现涉及违法占用农用地、已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时变更为新增建设用地但尚未消除违法状态的，要单独标识为违法用地。已经通过拆除、复耕消除违法状态的，不得变更为新增建设用地；已经变更的，要在下一年度变更时退回原地类。
四、时间安排
（一）2018年度卫片执法工作
1．部署开展。2019年5月1日前，区政府按照统一部署，调整卫片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制发工作方案。
2．数据上报。5月8日前，完成图斑核查和省卫片系统初始数据填报工作。
3．总结报送。6月1日前，完成2018年度卫片执法工作任务并向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总结上报情况。
4．实地验收。6月15日前，区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完成区级验收评估，向市自然资源局总结上报情况，全面做好迎接上级检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2019年季度卫片执法工作
1．部署开展。2019年季度卫片执法工作与2018年度卫片执法工作同期部署开展。
2．数据上报和评价。7月10日、10月10日前，完成对2019年季度卫片执法图斑的核查，向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2019年第一、二、三季度卫片执法图斑核实结果。7月15日、10月15日前，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我区日常执法情况开展评价，并向省自然资源厅报送相关情况。
3．整改和校核。12月31日前，完成2019年季度卫片执法工作发现违法行为的查处整改工作，同时向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成果和报告。
4．存违挂账。2020年上半年，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对区县2019年整改到位情况进行验收。对于未在2019年底前消除违法状态的纳入问题台账，督导镇（街道）持续整改，直至消除违法状态。按照自然资源部规定比例扣减区县各项年度新增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约束性指标。
2018年度卫片执法工作和2019年季度卫片执法工作约谈问责：根据卫片执法情况，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区政府提出警示约谈建议。自警示约谈开始之日起30日内，区政府对被警示约谈地区违法行为查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验收，依据规定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违法仍然严重、符合相关问责规定的镇（街道）有关情况，提出问责建议。

附件：周村区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人员名单






附件

周村区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刘  伟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路德芝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谢宜冰  区法院院长
        陈宗成  区检察院检察长
        汪德江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徐兆峰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董建生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高明伟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区公安分局政委
        贺迎东  区财政局局长
        张开俊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高书欣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路国盛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晓峰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  芒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胡学基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李兆光  周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
        贾  昊  王村镇镇长
        车言峰  南郊镇镇长
        贾万刚  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  健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高  扬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臧建建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  健  城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孙现春  区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正局级
                专职委员
        韩  林  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正局级检察员
        宋明涛  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执法监察大队
                大队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自然资源局，由徐兆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宋明涛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全区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和日常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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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1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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